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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進出，台灣有高達 98%的進口石油船隻得通過南海，每年有價值約 171 兆台幣的貨物從南

海的航道經過。經濟價值、區域位置為各國競逐，政府各單位不應該沒有作為。爰此，要求外

交部、國防部、內政部、陸委會、海巡署、經濟部、農委會等單位於一週內，重新提出南海仲

裁結果對我國影響之分析評估及具體因應作為。 

提案人：江啟臣  呂玉玲  徐志榮  馬文君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江委員啟臣：主席，我補充一下，有地方漏掉，在要求的部分，增加「國安局」，亦即修改為「爰

此，要求外交部、國安局、國防部、內政部、陸委會、海巡署、經濟部、農委會……」。 

主席：我們現在只能規範外交部、國防部、陸委會、海巡署這 4 個單位，現在先問一下他們，其他

我們不敢講，因為那麼多，到時候會不會出來十幾份報告？因為你提案裡面是這樣寫的。 

江委員啟臣：不會啦，他們一定是各部會各寫各的。 

主席：如果這邊有 10 個單位，就提供 10 份報告給你， 

江委員啟臣：對呀！他們所針對的一定不一樣，而且我們要的是比較細的，比較具體的，因為今天

所提供的報告都非常粗糙，且沒有提到任何未來我們要採取的行政作為。 

主席：其實應該這樣說，現在沒有一個部會把將近 500 頁的資料全部看完。 

江委員啟臣：所以我們才給他們一個禮拜的時間。 

主席：一週內，可以嗎？ 

江委員啟臣：可以啦，一個禮拜要因應了，不能一個禮拜還沒有任何因應的想法。 

主席：外交部可以嗎？還是國防部、陸委會、海巡署呢？因為此處只能規範到這 4 個單位，其他單

位，我不敢講。 

江委員啟臣：我們還是寫進去，其他部會有沒有提，我們再視後續的狀況。但起碼本委員會有涉及

到的幾個部會，我們有提出來的外交部、國防部、國安局、海巡署、陸委會等部會，今天一共

來了 5 個部會。 

主席：請蔡委員適應發言。 

蔡委員適應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我方才有舉手，主席沒有讓我講話。我認為文字內

容能否重新做一個修正？包括第 1 案，我的意思是因為我們剛才在詢問相關部會首長時，他們

並沒有對於這樣的狀況，完全沒有預料到，其實都列為他們的評估範圍內，所以江委員提案內

容說完全失準，我建議將這段文字內容刪除，包含第 1 案的部分也把它刪除，因為至少就我來

講，在我方才詢問相關部會的首長時，他們也說得很清楚，他們說到這些相關的潛在問題，他

們都曾經預料到，也完成了幕僚的因應作為，只是說現在五百多頁的裁決書，他們需要時間消

化，所以我想主要是針對這個部分希望我們各部會能就此消化完畢，提出一個因應之道，本席

建議前面的部分能否刪除？我們就討論後面的部分，包含第 1 案的部分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請羅委員致政發言。 

羅委員致政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在此，我提出具體建議，包括第 1 案所謂的「掌握

預測，完全失準」等字稍作修改，亦即第 1 案第二行修改為：「然而，各部會目前缺乏關於仲


